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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三○三三九○號


茲修正藥師法第三條、第十五條、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藥師法第三條、第十五條、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十五條　　藥師業務如左︰
1、 藥品販賣或管理。
2、 藥品調劑。
3、 藥品鑑定。
4、 藥品製造之監製。
5、 藥品儲藏、供應及分裝之監督。
6、 含藥化粧品製造之監製。
7、 依法律應由藥師執行之業務。
中藥製劑之製造、供應及調劑，除依藥事法有關規定辦理外，亦得經由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為之；其標準由行政院衛生署會同教育部定之。
第四十條　　依藥事法所定之藥劑生，其資格及管理辦法，由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第四十一條　　中藥之販賣、監製及調劑，由行政院衛生署依藥事法有關規定，訂定辦法管理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三○三四○○號


茲修正健康食品管理法第十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健康食品管理法第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布
第十九條　　健康食品得由當地主管機關依抽查、檢驗結果為下列處分︰
1、 未經許可而擅自標示或廣告為健康食品者，或有第十二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沒入銷毀。
2、 不符第十條、第十一條所定之標準者，應予沒入銷毀。但實施消或採行適當安全措施後，仍可使用或得改製使用者，應通知限期消、改製或採行安全措施；逾期未遵行者，沒入銷毀之。
3、 其標示違反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之規定者，應通知限期收回改正其標示；逾期不遵行者，沒入銷毀之。
4、 無前三款情形，而經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命暫停製造、調配、加工、販賣、陳列並封存者，應撤銷原處分，並予啟封。
製造、調配、加工、販賣、輸入、輸出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健康食品業者，由當地主管機關公告其公司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商品名稱及違法情節。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三○三四一○號


茲修正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十三條　　化粧品色素販賣業者，應報經直轄巿或縣（巿）衛生主管機關之許可，始得營業。
第十六條　　製造化粧品含有醫療或劇藥品者，應提出載有原料名稱、成分、色素名稱及製造要旨之申請書，連同標籤、仿單、樣品、包裝、容器及化驗報告書，並繳納證書費、查驗費，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經核准發給許可證後，始得製造。
製造化粧品未含有醫療或劇藥品者，應提出載有原料名稱、成分、色素名稱及其用途之申請書，連同標籤、仿單及有關證件，並繳納審查費，申請直轄巿或縣（巿）衛生主管機關備查。但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免予備查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申請書之格式、樣品之數量、標籤、仿單之份數及證書費、查驗費之金額；第二項申請書之格式、標籤、仿單之份數及審查費之金額，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化粧品或化粧品色素足以損害人體健康者，中央、直轄巿或縣（巿）衛生主管機關應禁止其輸入、製造、販賣、供應或意圖販賣、供應而陳列；其已核准或備查者，並公告註銷其許可或備查證件。
依前項規定公告註銷許可或備查證件前已製售之化粧品或化粧品色素，應由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立即公告停止使用，並依規定期限收回巿售品，連同庫存品一併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方法處理。
來源不明之化粧品或化粧品色素，不得販賣、供應或意圖販賣、供應而陳列。
第二十四條　　化粧品不得於報紙、刊物、傳單、廣播、幻燈片、電影、電視及其他傳播工具登載或宣播猥褻、有傷風化或虛偽誇大之廣告。
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前將所有文字、畫面或言詞，申請中央或直轄巿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機構繳驗核准之證明文件。
第二十五條　　國外輸入或國內產銷之化粧品及化粧品色素，直轄巿或縣（巿）衛生主管機關得派員持憑證明文件，赴各廠商抽查或檢查；必要時，得以原價抽取樣品，檢查其品質，廠商不得無故拒絕。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為前項之抽查或檢查，廠商不得無故拒絕。
第二十六條　　直轄巿或縣（巿）衛生及工業主管機關，應派員持憑證明文件，赴各化粧品及化粧品色素製造、加工之場所、倉庫、販賣處所，實地檢查其設備、裝置、製造程序、環境衛生及其成品、半成品、原料、配料、包裝、容器、標籤、仿單等，廠商不得無故拒絕。
中央衛生及工業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為前項之檢查，廠商不得無故拒絕。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三○三四二○號


茲修正優生保健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優生保健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　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行優生保健，諮詢學者、專家意見，得設優生保健諮詢委員會，研審人工流產及結紮手術之標準；其組織規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為推行優生保健，得設優生保健委員會，指導人民人工流產及結紮手術；其設置辦法，由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三○三四三○號


茲修正職能治療師法第三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五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職能治療師法第三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五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二十六條　　職能治療所之收費標準，由直轄巿、縣（巿）衛生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五十四條　　職能治療師公會應訂立章程，造具會員簡歷表及職員名冊，送請所在地社會行政主管機關立案，並分送中央及直轄巿、縣（巿）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三○三四四○號


茲修正物理治療師法第三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五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物理治療師法第三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五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二十六條　　物理治療所收取費用標準，由直轄巿、縣（巿）衛生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五十四條　　物理治療師公會應訂立章程，造具會員簡歷表及職員名冊，送請所在地社會行政主管機關立案，並分送中央及直轄巿、縣（巿）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三○三四五○號


茲修正噪音管制法第三條、第五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噪音管制法第三條、第五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　五　條　　直轄巿及縣（巿）主管機關得視轄境內噪音狀況劃定公告各類噪音管制區，並應定期檢討，重新劃定公告之。
前項管制區涉及二以上直轄巿、縣（巿）或有特殊需要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劃定並公告之。
第二十一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在中央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之，在直轄巿由直轄巿政府為之，在縣（巿）由縣（巿）政府為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三○三四六○號


茲修正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三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三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三十六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在中央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之；在直轄巿由直轄巿政府為之；在縣（巿）由縣（巿）政府為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三○三四七○號


茲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　三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有關事項，應設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任期二年，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三分之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開發單位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員應迴避表決。
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直轄巿主管機關所設之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直轄巿主管機關擬訂，報請權責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縣（巿）主管機關所設之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縣（巿）主管機關擬訂，報請權責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三○三四八○號


茲修正環境用藥管理法第二條、第九條、第十九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六條及第四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環境用藥管理法第二條、第九條、第十九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六條及第四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　九　條　　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應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經審查核准登記，領得許可執照後，始得營業。但環境用藥製造業者於公司或工廠所在場所兼營自製產品之輸出、批發、零售及自用原體輸入者，免申領環境用藥販賣業許可執照。
第十九條　　特殊環境用藥之銷售對象，以衛生、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及持有許可執照之環境用藥販賣業、病媒防治業或其他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者為限。
第三十一條　　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或病媒防治業者，不得超越登記內容，登載或宣播虛偽誇張或不當之廣告。
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或病媒防治業者，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前將所有文字、畫面或言詞，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機構繳驗核准之證明文件。
第三十六條　　查獲劣質環境用藥，應通知製造、加工或輸入業者，自通知書到達翌日起七日內將庫存品列冊，一個月內將巿售之劣質環境用藥收回列冊，分別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當地主管機關應派員點驗，並予查扣。
前項查獲之劣質環境用藥，如係本國製造、加工，經檢驗後仍可改製使用者，原製造廠商得於二個月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改製計畫，經核准後，由當地主管機關派員監督限期改製；其不能改製、逾期未提出改製計畫或逾期未改製者，當地主管機關得沒入，並為適當之處理。如係核准輸入者，由當地主管機關責令原輸入廠商於二個月內退運出口；逾期未遵行者，得沒入並為適當之處理。
製造、加工、輸入、販賣、意圖販賣而陳列或使用劣質環境用藥者，由當地主管機關公告其廠商、地址、負責人姓名、環境用藥品名及所犯情節；其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得撤銷其各該許可證、許可執照或停止其營業。
第四十八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在中央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之；在直轄巿由直轄巿政府為之；在縣（巿）由縣（巿）政府為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三○三四九○號


茲修正飲用水管理條例第二條、第五條、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飲用水管理條例第二條、第五條、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　五　條　　在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不得有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
前項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係指︰
1、 非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
2、 工業區之開發或污染性工廠之設立。
3、 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
4、 傾倒、施放或棄置垃圾、灰渣、土石、污泥、糞尿、廢油、廢化學品、動物屍骸或其他足以污染水源水質之物品。
5、 以營利為目的之飼養家畜、家禽。
6、 新社區之開發。但原住民部落因人口自然增加形成之社區，不在此限。
7、 高爾夫球場之興、修建或擴建。
8、 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9、 規模及範圍達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
10、 河道變更足以影響水質自淨能力，且未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11、 道路及運動場地之開發，未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12、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行為。
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及第十二款之行為，為居民生活所必要，且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之範圍及飲用水取水口之一定距離，由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其涉及二直轄巿、縣（巿）以上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及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於公告後原有建築物及土地使用，經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為有污染水源水質者，得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於一定期間內拆除、改善或改變使用。其所受之損失，由自來水事業或相關事業補償之。
第十四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選定地點，定期採樣檢驗，整理分析，並依據檢驗結果，採取適當措施。經證明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即公告禁止飲用。
前項採樣地點、檢驗結果及採取之措施，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應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告。
第二十六條　　本條例所定之處罰，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在中央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之，在直轄巿由直轄巿政府為之，在縣（巿）由縣（巿）政府為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八○○三○六二八○號


茲將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八十六年度、八十七年度、八十八年度暨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預算，以各該年度收支餘絀預算表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註：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八十六年度、八十七年度、八十八年度暨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預算，以各該年度收支餘絀預算表，見本號公報第十一頁至第十四頁。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收支餘絀預算表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說　　　　明
	衛生署捐助本院之營運經費
衛生署委託本院發展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計畫經費
本院基金孳息收入
執行研究計畫之研究與業務部門所發生直接與特定計畫有關之費用
本院管理部門之共同性費用
為衛生署委託本院專案研究經費

	
	
	
	
	本年度
預算數
	350,000

200,000

33,000

583,000

182,927

32,240

200,000

415,167

167,833

	
	
	
	
	科　　　目
	收入
　政府補助收入
　專案計畫收入
　基金財務收入
　　　收入合計
支出
　業務費用
　管理費用
　專案計畫支出
　　　支出合計
　　賸餘（短絀）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收支餘絀預算表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說　　　　明
	主管機關捐助本院研究經費
本院基金孳息收入


	
	
	
	
	本年度
預算數
	539,000

2,500

34,375

575,875

539,000

2,500

30,000

571,500

4,375

	
	
	
	
	科　　　目
	收入
　政府捐贈補助收入
　專案計畫收入
　業務外收入
　　　收入合計
支出
　捐贈補助費用支出
　專案計畫支出
　業務外支出
　　　支出合計
　　賸餘（短絀）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收支餘絀預算表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說　　　　明
	主管機關捐助本院研究經費
本院基金孳息收入

	
	
	
	
	本年度
預算數
	808,513

2,500

34,700

845,713

808,513

2,500

30,000

81,809

922,822

（77,109）

	
	
	
	
	科　　　目
	收入
　政府捐贈補助收入
　專案計畫收入
　業務外收入
　　　收入合計
支出
　捐贈補助費用支出
　專案計畫支出
　配合發展費用
　折舊與攤銷
　　　支出合計
　　賸餘（短絀）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收支餘絀預算表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說　　　　明
	本項經費係為衛生署捐助本院之經費，內容包括：捐助本院建立及發展經費1,336,322千元及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發展計畫經費366,101千元
本院基金孳息收入

	
	
	
	
	本次
預算數
	1,702,423

15,000

45,375

1,762,798

1,702,423

15,000

40,000

122,739

1,880,162

（117,364）

	
	
	
	
	科　　　目
	收入
　政府捐贈補助收入
　專案計畫收入
　業務外收入
　　　收入合計
支出
　捐贈補助費用支出
　專案計畫支出
　配合發展費用
　折舊與攤銷
　　　支出合計
　賸餘（短絀）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


任命簡慧娟為內政部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何修蘭、謝青如、龍榮華、官振添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任命周秋玲為銓敘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廖維敏、蔡　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淑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麗月、許靜宜、王婉瑩、張秦松、陳祥君、黃意雯、朱毅祥、蔡孟宜、林敏娟、陳明鎮、蕭嘉蓉、顏家瑞、陳逸偉、黃耀毅、盧彥哲、賴冠維、歐弘毅、陳炳碩、鄭瓊鈺、顏世宏、黃學惠、吳健綾、方榮華、李連冀、李三弘、林志展、林柏宏、林建中、劉文彥、李致毅、楊淑瑛、王秀文、蔡惠玉、顏麗卿、洪杰志、顏美嬌、廖佳玲、陳惠玲、鄭秀萍、王明媚、邱麗娟、孫金年、蔡幸杏、蕭惠欣、葉金源、陳淑娟、吳淑凰、蕭麗琴、林錫宏、黃素鳳、瞿曉娟、許美絨、林織、林香茹、謝美花、張意鈴、沈雅靖、黃瓊瑤、傅兆玉、侯秀涼、黃淑玲、李桂菁、陳惠娟、郭怡育、顏秀錦、王昭雅、陳姿君、莊千鳳、潘佩楓、李怡憓、林琬瑜、尤詔玉、朱遠志、廖郁茹、許順傑、李明親、謝雅琴、陳英璋、呂敏君、林姿杏、李怡慧、林義泰、陳勃旭、張育彰、蔣佩芳、陳如瑩、盧瑤真、林士欽、李惟奇、王培中、陳炯睿、黃悌宜、高啟原、林博文、林玉珮、羅世嘉、周大贏、顏碧汝、王佩玉、黃世民、宋儼惠、許瑞心、劉怡佳、馮昭蓉、謝宜玲、李淑霞、蔡宜芬、詹貴婷、白秀藝、吳政德、陳俊祥、周貞妙、蔡瑋倫、陳柏宏、張玉麒、程郁芩、劉麗琳、張蕙業、邱婷慧、宋麗懿、曾國枝、蘇裕謀、陳素榆、許嘉琳、黃昱璋、陳沛植、吳春瑢、張家豪、黃啟洲、鄭芳玲、方昭惠、陳思華、蕭妙平、顧正怡、黃琬淇、張懿光、胡秀足、洪阿淑、王儷玲、諸葛宜憬、鍾淑香、施保進、徐瑞蓮、張志然、陳佩怡、許錫銘、李英齊、林春杏、呂惠櫻、楊碧娥、顏威彰、何宏榮、林淑玲、王雲娥、邱麗蓉、黃國峰、楊雅雯、林俊宏、陳海基、蕭雅君、林良隃、郭貞君、陳晶晶、陳豐順、謝曉燕、張倍榮、汪威達、劉秀倩、羅信宜、劉光洪、黃光輝、左蜀玉、黃冠誠、籃國懋、杜東峻、許玉青、余幸娥、陳淑美、鄭夙娟、戴元昌、王立楷、謝智超、鄭兆能、黃聖鵬、黃大維、陳嘉惠、蔡尚均、吳麗萍、黃振茂、翁德星、陳姿君、石一君、靜芬、陳幸琪、王景民、邱垂德、黃恆慶、盧明志、蔡立勳、王日榮、吳麗貞、侯佳伶、李玉蕙、黃貞綺、陳哲士、謝玫容、張義昇、鈕淑玲、林紋君、張耀仁、蘇育禎、鍾瑾瑜、李晏芬、陳昭蓉、余金和、范涵惠、黃義盛、吳昭賢、邱曉萍、蔡秀玲、許瓊文、陳麗娟、林秀枝、歐建慧、沈銓、許惠滿、陳雅慧、李素珍、蔡李玉卿、賴宗炫、陳菀琪、林廣彥、林明賢、白秀玉、劉翠媚、沈美儀、蔡宗翰、李幸燕、林素如、廖美淑、沈瑾瑜、蕭麗雲、陳玫蓉、周雪琦、侯文娟、羅秀媛、林碧燕、李慧玲、周麗娟、陳柏宗、薛如芳、蔡雅貴、楊雅惠、藍雅俞、吳淑芬、林春只、方更引、何怡毅、陳俊良、張雅芬、劉孟玟、許淑姝、陳文杰、蔡慧頻、李婉如、陳志文、林于廷、葉士豪、史敏秀、蕭凱文、廖麗香、張啟文、邱行健、連思婷、郭錦暖、鄭光雄、李健智、賴政詩、楊美玲、謝獻霖、鄭靜宜、雷繼文、林文亮、林榮輝、林宜貞、蔡佩芳、張簡貴明、張貴玲、孔采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游素真、劉瓊雲、潘政宏、陳健順、戴遐齡、白慧姿、陳文爵、許力元、張智雄、施坤樹、劉士郁、王坤泉、黃茂宏、周春米、吳文婷、徐慧萍、王正生、吳韻馨、楊必嘉、黃慧雯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任命賴以賢為中央研究院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組主任，黃永泰為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文建華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陳登凱為高雄市監理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陳朝興為高雄市政府建設局漁業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
任命蔡清鐘、林茂順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庭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正芬、胡錕杰、陳建州、方柏棠、曾懷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繁華、金尚屏、陳碧真、游增賢、邱信慈、朱家驪、葉怡君、郭淑慧、陳玉梅、黃淑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羅德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何啟金、蔣燕輝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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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核准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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